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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维护客户合法权益，提高总体客户服务水平，防范泄露客户资料、侵占挪用

保单资金、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人身保险业务基本

服务规定》、《广东人身保险保单信息查询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招

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的“保单信息查询”是指查询人通过我公司服务热线电话、网络查询系

统、分支机构营业场所等途径查询保单资料、赔案（给付）等信息的行为。 

        本细则所指的“查询人”是指人身保险保单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第二章  查询渠道 

第三条  公司提供电话、网络、营业场所等查询服务，方便客户核实保单信息、查询赔案（给

付）信息，具体包括： 

（一）电话查询：公司开发自助语音服务系统、提供人工热线查询服务。查询人拨

打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288 进行查询。 

（二）网站查询：公司建立保单信息、理赔信息的网上查询平台。查询人登陆公司

网站进行查询。 

（三） 营业场所查询：各分支机构专设客服岗，为客户提供营业场所现场查询服务。  

查询人可亲临分支机构营业场所进行查询。 

 

第三章  查询条件 

第四条  公司在保险合同和送达回执中标注查询电话、查询网址以及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地

址，同时注明“为确保您的保单权益，请及时拨打本公司服务电话、登陆网站或到柜台进行

查询，核实保单信息”。 

 



营运中心流程与制度                 编号：YW-2010-09-003 
 共 6 页第 4 页 

 4

第五条  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电话、网络、营业场所查询的客户身份真实性的识别，以及

安全性管理。具体包括： 

（一） 客户必须凭身份证号及密码进行电话自助查询，人工查询必须核对客户姓 

名、身份证号等关键信息。 

（二） 客户必须凭身份证号及密码登陆网站，方可查询。 

（三） 客户必须凭身份证件方可在营业场所进行查询。 

 

第六条  公司的保单生效后及时提供信息查询服务。查询人在保单生效后至保险责任结束后

五年内均可查询到相应保单信息与客户资料。 

 

第七条  查询人可查询其本人名下的保单信息及赔付（给付）信息。未经查询人同意，任何

人不得查询保单及赔付（给付）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凡涉及接触客户资料

或保单信息的内部员工，均需与公司签订《保密合同》，防范泄露客户资料风险。 

 

第四章  查询内容 

第八条  个人人身险保险业务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包括如下内容： 

       （一）保单资料。包括保险合同号码、投保人姓名、投保人身份证号码、投保人联

系电话、投保人联系地址、被保险人姓名、被保险人证件类型、被保险人证件号码。 

       （二）保障利益。包括险种名称、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保险合同期满时

间、保单状态。 

       （三）缴费情况。包括保费金额、缴费方式（期缴或趸缴）、缴费时间。 

       （四）销售情况。包括销售机构名称、销售机构地址。 

 

第九条  团体人身险保险业务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包括如下内容： 

（一）保单资料。包括保险合同号码、投保单位名称、投保单位联系人、投保单位

联系电话、投保单位联系地址、被保险人人数。 

       （二）保障利益。包括险种名称、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保险合同期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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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保单状态。 

       （三）缴费情况。包括保费金额、缴费时间。 

       （四）销售情况。包括销售机构名称、销售机构地址。 

 

第十条  赔案（给付）信息查询服务包括如下内容： 

       （一）索赔（给付）资料审核情况。包括索赔（给付）资料的审核结果。 

       （二）保险责任核定情况。包括赔款（给付）金额或拒绝赔付的原因。 

       （三）赔款（给付金）支付情况。包括赔款（给付金）支付方式、转账或现金支付

时间、领取人姓名、领取人身份证件号码。 

 

第十一条  公司积极建立手机短信息技术发送服务平台，向投保人发送续期保费缴费时间、

索赔资料审核结果、保险金领取、保单复效、帐户价值、健康小贴士等短信服务。 

第五章  查询反馈机制 

第十二条  查询人通过服务热线电话或分支机构查询相关信息时，若发现保单信息或赔案

（给付）信息不真实，客户服务人员需详细记录客户反馈情况并及时向主管汇报核查。 

 

第十三条  查询人通过服务网站查询相关信息时，若发现保单信息或赔案（给付）信息不真

实，可直接通过网站“在线留言”进行反馈，后台专人进行相应核查。 

第六章  查询方式公布 

第十四条  公司通过以下方式向客户公布保单信息查询方式： 

         （一）保险合同：在保险合同封面以黑体加粗方式告知客户公司热线电话、服务

网址及各分支机构地址，方便客户随时查询了解。 

         （二）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在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中以以黑体加粗方式告知客户公

司热线电话、服务网址及各分支机构地址，方便客户随时了解。 

         （三）客户服务指南：在《客户服务指南》中显著位置告知客户公司热线电话、

服务网址及各分支机构地址，方便客户随时查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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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服务网站：在公司服务网站告知客户公司热线电话及各分支机构地址，方

便客户随时查询了解。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公司客户服务部制定并负责最终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正式生效。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公司客户服务部 

                                            2010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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